
附件 3

财政局行政职权运行流程图

一、行政许可类

代理记账机构设立许可流程图



二、行政处罚类

1. 伪造、变造会计凭证、会计账簿，编制虚假财务会计报告的处罚等

流程图（第 1-5 项）

重大行政处罚

情节复杂或重大违法行为

案件来源

初步确认违法事实，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财政局立案审批

会计服务中心、财政监督检查科登记立案

不予立案 移送有关部门
会计服务中心、财政监督检查科调查取证

会计服务中心、财政监督检查科提出初步处罚意见，处罚事先告知审批

不予处罚 告知听证权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

并告知陈述申辩权

有陈述申辩意见 无陈述申辩意见

不申请听证 申请听证

组织听证

制作听证笔录形成调查终结报告记录陈述申辩意见

法制审核

行政机关负责人审查

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行政机关负责人集体讨论

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会计服务中心、财政监督检查科 7 日内送达行政处罚决定

执行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不履行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依法强制执行或申请人民法院强制

会计服务中心、财政监督检查科结案（立卷归档） 备注：流程图所指的
“日”均为工作日。
专家评审所需时间不
计算在承诺期限内。



2. 不依法设置或私设会计账簿的处罚流程图（第 6项）

重大行政处罚

情节复杂或重大违法行为

案件来源

初步确认违法事实，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财政局立案审批

会计服务中心登记立案

不予立案 移送有关部门
会计服务中心调查取证

会计服务中心提出初步处罚意见，处罚事先告知审批

不予处罚 告知听证权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

并告知陈述申辩权

有陈述申辩意见 无陈述申辩意见

不申请听证 申请听证

组织听证

制作听证笔录形成调查终结报告记录陈述申辩意见

法制审核

行政机关负责人审查

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行政机关负责人集体讨论

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会计服务中心 7 日内送达行政处罚决定

执行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不履行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依法强制执行或申请人民法院强制

会计服务中心结案（立卷归档）

备注：流程图所指的
“日”均为工作日。

专家评审所需时间不计
算在承诺期限内。



3. 企业和企业有关人员未按规定列支成本费用、分配利润、处理国有资

源、清偿职工债务；违规截留、隐瞒、侵占企业收入的处罚等流程图（第

7-13 项）

重大行政处罚

情节复杂或重大违法行为

案件来源

初步确认违法事实，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财政局立案审批

财政监督检查科登记立案

不予立案 移送有关部门
财政监督检查科调查取证

财政监督检查科提出初步处罚意见，处罚事先告知审批

不予处罚 告知听证权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

并告知陈述申辩权

有陈述申辩意见 无陈述申辩意见

不申请听证 申请听证

组织听证

制作听证笔录形成调查终结报告记录陈述申辩意见

法制审核

行政机关负责人审查

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行政机关负责人集体讨论

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财政监督检查科 7 日内送达行政处罚决定

执行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不履行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依法强制执行或申请人民法院强制

财政监督检查科结案（立卷归档）

备注：流程图所指的“日”均为工作日。专家评审所
需时间不计算在承诺期限内。



4. 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未采用法定方式进行政府采购的处罚等流程图

（第 14-43 项）

重大行政处罚

情节复杂或重大违法行为

案件来源

初步确认违法事实

财政局立案审批

政府采购科登记立案

不予立案 移送有关部门政府采购科调查取证

政府采购科提出初步处罚意见

不予处罚 告知听证权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

并告知陈述申辩权

有陈述申辩意见 无陈述申辩意见

不申请听证 申请听证

组织听证

制作听证笔录形成调查终结报告记录陈述申辩意见

法制审核

行政机关负责人审查

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行政机关负责人集体讨论

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政府采购科 7日内送达行政处罚决定

执行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不履行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依法强制执行或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政府采购科结案（立卷归档）

备注：流程图所指的“日”均为工作日。专家评审所需
时间不计算在承诺期限内。



三、行政奖励类

1.先进会计工作者评选表彰流程图（第 1 项）

受 理

申请人提出申请，会计服务中心接收申请材料

审核表彰奖励对象是否符合奖励的条件和标准；必要时，组织专

家评审或实地考察；根据需要征求有关部门意见；提出初审意见

奖 励
召开表彰会议予以表彰或将表彰文件送达申请单位或个人，并报有关部门备案（10日内完成）

决 定

财政局作出奖励表彰决定（30 日内完成）

准予表彰 不予表彰

会计服务中心结案（立卷归档）

1.专家评审、
考核（5日内完
成）；
2.征求市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意见（2
日内完成）。

备注：流程图所指的
“日”均为工作日。

审 查
会计服务中心审查（7 日内完成）

制定方案

会计服务中心科学制定奖励评比实施

方案

单位负责人签发或报市政府批准后拟定表彰文件

按程序报市政府审核、省政府审批后，对社会公示



2. 对政府非税收入管理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或者举报违法行为有功的单
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奖励流程图（第 2项）

受 理

非税收入服务中心接收申请材料（2日内完成）

审核表彰奖励对象是否符合奖励的条件和标准；必要时，组织专
家评审或实地考察；根据需要征求有关部门意见；提出初审意见

奖 励
召开表彰会议予以表彰或将表彰文件送达申请单位或个人，并报有关部门备案（3日内完成）

决 定

财政局作出奖励表彰决定（5 日内完成）

准予表彰 不予表彰

非税收入服务中心结案（立卷归档）

备注：流程图所指
的“日”均为工作
日。

审 查
非税收入服务中心审查（5日内完成）

制定方案

非税收入服务中心制定奖励评比实施方案（7日）内

完成）

机关负责人签发或报市政府批准后拟定表彰文件

组织推荐
有关执收单位结合方案进行推荐，并报送相关推荐材料（10日内）

完成）

评 审

对表彰材料的真实性、贡献度进行全面评审；提出初步表彰意见（7日内完成）



四、行政检查类

1. 财政收入监督检查等流程图（第 1-6 项）

列年度检查计划及工作方案

财政监督检查科、相关业务科室（单位）

国家部委、省厅抽查、突击检查

告 知
对被检查对象开展进点见面会，告知被检查单位有关检查要求，提供相关

材料，被检查单位有监督检查组工作纪律的义务

检 查
检查组根据工作实际，确定科学合理的检查程序，检查工作采取调阅会计

凭证，延伸相关基层单位、现场查看、电话探访等方式进行，并认真填写

工作底稿

决 定
根据现场检查情况，形成检查意见和整改建议，填写检查意见反馈表；在做出行政处理决定前，

让被检查单位确认工作底稿内容，并签字加盖公章；报单位负责人批准，作出处理决定；召开检

查情况反馈会，通报检查情况

督促整改

督促有关单位对所查处问题限期整改，并及时上报整

改报告，逾期不整改的进行通报，或立案查处

持续监管

将整改事项列入日常检查内容，杜绝类

似问题重复发生

不予处理 责令整改 给予处罚

备注：流程图所指
的“日”均为工作
日。



2.国际组织和外国政府援助项目的财务收支情况监督检查流程图（第7项）

列年度检查计划及工作方案

国外贷款项目协调服务中心 、财政监督检查科

国家部委、省厅抽查、突击检查

决 定
根据现场检查情况，形成检查意见和整改建议，填写检查意见反馈表；

报单位负责人批准，作出处理决定；召开检查情况反馈会，通报检查情况

现场检查
组成检查组，到被检查单位进行检查；听取被检查单位汇报工作，对档案和

文字资料进行查询，深入现场检查、核实，收集整理证据材料

督促整改

被检查单位签字确认检查结论，并对查出问题进行整改，检查结束 10

日内将整改报告报金融贸易科 、财政监督检查科

回头看

接到整改报告后，金融贸易科、市财政监督检

查科对整改情况采取“回头看”抽查

对检查中存在的拒不整改，或敷衍了事的单

位，进行通报批评，或立案查处

持续监管

将整改事项列入日常检查内容，杜绝类似问题

重复发生

不予处理 责令整改 给予处罚

备注：流程图所指
的“日”均为工作
日。



五、其他职权

1.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登记流程图（第 1项）

国有资产资源服务中心接收申请材料

受 理

收到申请材料后，财政局当场决定是否受理

不符合企业国有产权登记

条件或不属于本机关职权

范围的，不予受理，并告

知申请人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者申请人按照
本行政机关的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予
以受理。虽然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
式，但自接收材料当场不告知申请人补正材料
的，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

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

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

当场一次告知申请人

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

决 定
财政局当场作出决定

准予登记

相应办理占有产权登记、变

动产权登记和注销产权登

记

不予登记，书面说明理由

国有资产资源服务中心送达申请人

审 查
国有资产资源服务中心当场审查

申 请
申请人提出申请

国有资产资源服务中心结案（立卷

归档）



2.企业国有产权无偿划拨审批流程图（第 2项）

国有资产资源服务中心接收申请材料

受 理

收到申请材料后，财政局当场决定是否受理

不符合企业国有产权转

让审批条件或不属于本

机关职权范围的，不予受

理，并告知申请人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者申请人按
照本行政机关的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
的，予以受理。虽然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
法定形式，但自接收材料当场不告知申请人补
正材料的，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

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

法定形式的，应当当场一

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

全部内容

国有资产资源服务中心送达申请人（1日内完成）

决 定

财政局作出决定（3日内完成）

准予批准的，制发批复

文件

不予批准的，书面说

明理由

国有资产资源服务中心结案（立卷归档）

审 查

国有资产资源服务中心审查（6日内完成）

申 请
申请人提出申请

备注：流程图所指
的“日”均为工作
日。



3.企业国有产权转让审批流程图（第 3项）

国有资产资源服务中心接收申请材料

受 理

收到申请材料后，财政局 2 日内决定是否受理

不符合企业国有产权转让

审批条件或不属于本机关

职权范围的，不予受理，

并告知申请人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企业国有产权转让审批规定

的，或者申请人按照本行政机关的要求提交全部

补正申请材料的，予以受理，并向申请人出具注

明日期的书面凭证

申请材料不齐全的，

应当当场告知申请

人需要补齐的全部

内容

决 定
财政局作出决定（3日内完成）

准予批准

按程序上报市政府审批
不予批准

待市政府批准后，国有资产资源服务中心送达申请人（2日内完)成）

备注：流程图所指
的“日”均为工作
日。

审 查
国有资产资源服务中心审查（3日内完成）

申 请
申请人提出申请

国有资产资源服务中心结案（立

卷归档）



4.国有企业清产核资立项审批和结果认定流程图（第 4项）

国有资产资源服务中心接收申请材料

受 理
收到申请材料后，当场决定是否受理

申 请
申请企业提出立项申请

不属于本单位职权范

围的，不予受理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要求，或者申请企业按照

本单位的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予以

受理，并向申请人出具注明日期的书面凭证

申请材料不齐全的，当

场一次告知申请人需

要补正的全部内容

认 定
国有资产资源服务中心对资产损溢进行认定，制发资金核实结果批复文件

国有资产资源服务中心结案（立卷归

档）

立 项

国有资产资源服务中心对材料进行审查，财政局决定是否

立项

实 施

国有资产资源服务中心组织企业开展清产核资

对企业报备的清产核资实施方案以及

所聘社会中介机构的名单和资质情况

进行审查

由于国有产权转让、出售等发生控股权

转移等产权重大变动的，由国资委组织

实施并负责委托社会中介机构

国有资产资源服务中心送达申请企业

企业上报清产核资工作结果报告及社会中介机构专项审计报告

国有资产资源服务中心进行审查



5.县直行政事业单位及所属企业国有资产评估项目核准和备案流程图(第

5项）

国有资产资源服务中心接收申请材料

受 理

收到申请材料后，财政局当场决定是否受理

不符合国有资产评估项目

核准条件或不属于本机关

职权范围的，不予受理，

并告知申请人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国有资产评估项目核准规定

的，或者申请人按照本行政机关的要求提交全部

补正申请材料的，予以受理，并向申请人出具注

明日期的书面凭证

申请材料不齐全的，

应当当场告知申请

人需要补齐的全部

内容

决 定
财政局作出决定

准予核准

制发资产评估核准文件
不予核准，书面说明理由

国有资产资源服务中心送达申请人

审 查
国有资产资源服务中心审查

申 请
申请人提出申请

国有资产资源服务中心结案（立

卷归档）



6. 金融类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登记流程图（第 6项）

申 请
申请人提出申请

金融贸易科接收申请材料

受 理

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财政局当场决定是否受理

不属于登记范畴或不属于

本机关职权范围的，不予

受理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条件，或者申请人按

照本行政机关的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

材料的，予以受理，并向申请人出具注明

日期的书面凭证

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

法定形式的，应当当场一

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

全部内容

决 定
财政局作出决定（3日完成）

审 核
金融贸易科组织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7日完成）

备注：流程图所指的“日”均为工作日。

送 达
金融贸易科送达申请人（当日完成）

金融贸易科结案（立卷归档）

符合条件的，核发、换发、
收回并注销产权登记证

书，监督检查产权登情况

不符合条件的，

书面说明理由



7.代理记账机构年度报备流程图（第 7项）


